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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何星緯
電話：(08)7320415分機3679
傳真：(08)7320185
電子信箱：a251952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28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25186550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4670339_11251865501_1_4670339_11251865501_3.pdf)

主旨：檢送112學年度本縣新住民語文教育輔導團召集學校(九如

國小)遴聘團員名冊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九如國小112年8月1日屏九小教字第1120100003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各校若有新住民語文開課或教學上之相關問題，得逕洽團

員研商討論，並請召集學校將宣導新住民子女教育相關政

策、協助學校推展新住民語文課程與教學輔導工作及瞭解

本縣實施新住民語文課程及相關政策現況列入重點工作項

目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督學室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
